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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887號 政府 提案第 15700 號 之 3557 

 

案由：文化部函，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該部決議

（六十二）藝術中介經理人現況與需求、人才之培育、資訊

彙整書面報告，請查照案。 

 

文化部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 日 

發文字號：文藝字第 1063021756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書面報告 

主旨：檢送大院審議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、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之四、第 1 項

（六十二），有關會同國家發展委員會、教育部，就藝術中介經理人之培育，提出現況與

需求、人才之培育、資訊彙整之書面報告案 1 份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據總統 106 年 2 月 22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21571 號令暨本部主管 106 年度預算案「

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、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表」辦理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、教育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本部國會聯絡組、本部主計處、本部

藝術發展司（均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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